『勇闖墾丁』國際越野賽規則

一般規則：
1. 賽安亞洲有限公司的賽事總監Keith Noyes已經小心詳盡的製定了比賽規則和處罰的條例。違反比賽規則或行為有悖比賽宗旨之參賽者將會被加時或取消資格。賽事委員會成員〈賽事總監、Mimi Huang及Michael Liao〉將有權投票作出裁決。所有由賽事總監或賽事委員會作出之決定將為最後之判決。
2. 如天氣惡劣、安全問題、能見度差或賽事總監之個人衡量下，認為有機會令參賽者、工作人員或觀眾受到傷害的任何情況下，比賽將有可能改期或取消。
3. 任何隊伍或某些隊伍如在不公平的情況下作出對自己有利或對其他隊伍不利的行為將會受到處罰。

4. 每個賽段的最佳成績將以最快完成之時間加上在該賽段違規所罰之時間後為準。標準的計時方式為在每賽段的出發點開始至同隊的最後一位隊員通過終點線為止。

5. 同隊之參賽隊員必須一起經過每個賽段之起點及終點，以及所有檢查站。
6. 第一賽段之賽事將會採用群體出發形式，而第二賽段將有可能採用交錯式或間隔式出發。每隊的相隔時間將由賽事總監決定。

7. 任何一位隊員未能即時地及尊重地按照賽事官員的指示和決定進行，整隊參賽隊伍將會被取消資格。

8. 是次比賽是一項團體比賽，團體合作包括允許隊員推、拉及抱著隊員進行比賽。各參賽隊伍可以任何方式前進跨越整個賽程。

9. 各參賽隊可表示體育精神及禮貌協助其他隊伍，但不可幫助其他隊伍前進；例如：協助另外的隊伍安裝輪胎是允許的，但牽引另一隊伍前進是不允許的。
10. 在每個賽段的起點及終點之間不得獲任何外來幫助。各隊伍必須自律，只可在過渡區的補給站及檢查站接受官方的支援。

11. 本比賽不容許任何服用葯物來提高成績的行為，但將不會進行葯物測試。參賽者如有任何欺騙行為，將受到良心責備。.
12. 在每個賽段的多個位置都設有時間限制。在許可情況下，落後隊伍可繼續進行比賽，但比賽總監將會在該隊的最後成績加時。

13. 各參賽隊將會在比賽前收到一份墾丁之地圖。該地圖將會應用於獨木舟環節中。
個人體育規則：
越野單車 – 參賽隊可選用任何一種不帶機械推進的越野單車，參賽者必須推其單車通過過渡區，並在任何騎車時間內佩戴安全頭盔。賽道上的荊棘和輪胎洩氣屬比賽的正常情況。參賽者可在比賽時自備任何尺寸的手泵、氣墊筒、修補貼及內輪胎。賽道上屬危險區域會有下車指示，不依指示下車將可能被取消比賽資格。

越野跑步 – 參賽者可選擇跑步、走路或攀爬方式。

洞穴探索 – 在洞穴中參賽者必須戴上安全頭盔及電筒或頭燈。隊員必須一起進出洞穴。

識途比賽 – 每隊最少需要一個有量度尺的指南針。賽前每隊將會收到一份地圖。在第二賽段須跟隨一系列的指示，用指南針及以每米為距離單位來找尋下一個方位指示。最後一個指示將會帶領參賽者回到指定的比賽路線。參加隊伍必須依次序記錄著每個指示的代碼(共五個)留作檢查之用。每個錯誤代碼將在第二賽段中加時10分鐘。

野外定向 – 每位隊員將在第一賽段的起點 / 終點收到一個野外定向地圖，因此，建議每位隊員配備一個指南針。隊伍需在此賽中找出三個控制點(A, B及C)。隊伍可選擇分頭或一起找尋A及B點，但隊員必須在C點會合才可繼續進行比賽。參賽者會在每個控制點中找到一支彩筆，參賽者須用該彩筆在地圖上勾出記號。如隊伍返回終點而未能以正確的彩筆在地圖勾出記號，每一個錯誤將加時20分鐘，即時執行，隊伍須在該檢查站停留至加時完畢。

獨木舟 – 參賽者可以任何方式划行或掌舵並在划行過程中必須穿著救生衣及安全頭盔。獨木舟將會任意地分配到各參賽者，參賽者不得對器材裝備有異議。大會將在每一個獨木舟環節的起點派發地圖一份，隊伍須在地圖中認定其所在之岸線從而找出終點位置。為預防參賽者遇到礁石及大浪之威脅，大會將安排快艇及浮標導航。除特別聲明外，參賽隊必須由正在前進的獨木舟之左邊繞過浮標。違規者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歷險技巧 –參賽者必須在繩索環節比賽前備有頭盔、攀爬裝備、3個保險環、1個緣繩下降裝置、2條60厘米（或以上）及1條20厘米（或以上）長的攀爬繩。第一賽段分別有一般緣繩下降及前向式緣繩下降；第二賽段分別為空中游繩及頂繩攀登。若遇有瓶頸位置時，參賽者的等候時間將會被記錄下來並在整隊完成比賽時間上減除。為免在空中游繩中出現瓶頸現象，其他賽事將在空中游繩附近位置同時執行。大會將因應當時空中游繩項目的繁忙程度而定，可能先安排一些隊伍進行空中游繩，而另一些隊伍先進行其他項目。所有隊伍都必須完成所有項目，故項目的先後次序將不會給予任何一隊利益。

游泳 – 參賽者在游泳環節中必須穿著救生衣。

記憶測試 – 所有隊員將就每一個錯誤項目做10下俯臥撐。

罰時：
以下是未能完成某些比賽項目的罰時詳情：

1. 在第二賽段中的識途比賽中未能尋找代碼 – 每個遺漏代碼或錯碼加時10分鐘。
2. 在第一賽段中的野外定向中未能尋找控制點 – 每一點加時20分鐘。
3. 若未能完成第一、二段之繩索項目 – 每位隊員每段加時15分鐘。
4. 若未能完成第一、二段之游泳項目 – 每位隊員每段加時30分鐘。
5. 記憶測試 – 每位隊員將就每一個錯誤項目做10次俯臥撐，每位隊員最多做80次。
6. 如參賽隊未能完成洞穴探險項目將加時30分鐘。
7. 在賽事中，參賽隊需於特定檢查點拍攝合照以證明通過該檢查點。未能拍攝合照者，將被當作未能完成該項目並加時2小時。
退出比賽：
1. 若其中一位隊員或整隊需於比賽途中退出，必須即時通知就近之賽事官員。隊員須協助退出之隊員回到安全地方。餘下隊員可以加入其他隊伍繼續比賽。

2. 如隊員須醫療援助或其他協助，整隊必須停止比賽直至援助隊到場。如許可，需援助之隊伍須通知其他比賽隊有關隊員之傷勢及意外位置，讓他們通知賽站之官員。

抗議：
任何抗議必須在每項賽事完成後一小時內向賽事總監申報。參賽者可以口頭方式抗議，但必須個別地及有禮地進行。任何參賽隊進行不老實或向上一次抗議採取報復心態的抗議將會被取消比賽資格。賽事總監之決定將為最後之判決。
參賽者：
1. 每參賽隊以兩人為一隊。轉換隊員申請必須在2004年4月9日晩上或以前提出。

2. 參賽者將全權負責理解及遵守當地國家之法律，包括申請入境護照。

3. 賽事官員有權以醫療理由停止參賽者開始或完成任何環節的比賽。

4. 參賽者必須年滿十八歲〈以比賽的第一天計算〉。

5. 在比賽或任何賽段開始之前，參賽者必須證明她 / 他是善於游泳、擁有足夠技能和訓練及能夠安全地完成賽事。同時，她 / 他的身體狀況能安全地完成賽事，以及不受任何葯物影響以至不能完成比賽。

品牌：
1. 官方比賽號碼必須別在參賽者的胸前。

2. 運動員之贊助商商標可在任何位置出現。所有商標及字眼須以莊重賽事為原則。

3. 比賽號碼不可損壞。

比賽場地：
1. 參賽隊必須在指定的比賽範圍活動。在野外定向及識途比賽環節中，參賽隊可在地圖指示之範圍內任意走動。任何隊伍離開比賽範圍將受到加時之處罰，除非隊伍在離開範圍的相同位置重新進入比賽範圍。如參賽隊故意離開比賽範圍將受到加時之處罰或被取消比賽資格。比賽路線經特別設計繞過自然生態環境保護地區，參賽隊如企圖走捷徑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2. 比賽沿途將有指示牌、絲帶及畫粉作出提示。某些賽段在提示與提示之間，將有較長距離，亦有較詳盡的指示，如“沿此路去至第一個交匯點”。所有指示以簡潔為主，參賽者不須差度。

3. 在比賽場地上亂丟垃圾、棄置廢物或裝備會被取消比賽資格。所有在補給站取得的食物及飲料必須棄置於補給站內的垃圾箱或携帶上路直至有垃圾箱的地方。

4. 參賽者須尊重所有比賽途經的私人物業，尤其避免傷害農作物及禽畜。參賽者必須緊記所有當地居民及動物有優先使用道路權利。
『勇闖墾丁』國際越野賽 – 豁免法律責任聲明

本人




 為 




 隊之成員，已收到一份『勇闖墾丁』國際越野賽的規則，於此代表本人及本隊伍閱讀及同意所有條款。

本人聲明在報名表所填之一切資料屬實，已經詳細閱讀及了解參賽要求並擁有比賽所需的技能。

本人聲明在比賽過程中，如有任何意外事件發生，造成人身或財物損傷時，本人或本人之法定代理人，不得將責任規屬予比賽主辦者－賽安亞洲有限公司、贊助商及所有與此次比賽有關之人員及單位，並放棄對主辦者－賽安亞洲有限公司、贊助商及所有與此次比賽有關之人員及單位作任何法律責任之追究。本人同時聲明本人健康狀況良好並自願參與各項比賽活動。本人知道比賽期間有可能發生意外及受傷，本人自願承擔一切責任。本人作此決定，全出自願。
此外，本人同意賽安亞洲有限公司及被其委任者拍照及/或錄影。本人授權將照片及錄像作正當及合法的商業用途。本人同意賽安亞洲有限公司選用全部或部份錄影片段，包括編輯、混錄或複製及重複使用。本人同意放棄擁有該錄影及肖像權並授權賽安亞洲有限公司或被其委任者擁有此等資料之錄影權及肖像權。

本人同時授權賽安亞洲有限公司及被其委任者將部份或全部的錄影片段作商業或非商業用途，包括播放、展覽、宣傳及發行。此項授權包括錄影片段的宣傳或公布用權。

譯本與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本人明白及接受以上所有條款〈請填寫“是”或“否”〉：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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